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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[2022]23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关于 

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

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县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乡镇（区），县农业农村局，县乡

村振兴局、县供销合作社： 

为优化提升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贯彻 2022年中央一号

文件有关工作部署，落实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

兴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〈关于深入开展政府

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〉

的通知》(财库〔2021〕20号)有关要求，现就依托脱贫地区

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(以下简称“832平台”)深入推进政

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供应商申请条件 

（一）供应商申请入驻条件。申请入驻“832平台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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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商，应当是注册在新县县域内生产农副产品的企业合作

社、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，有较强的产业带动能力和明确的

联农带农机制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农业产业强镇和“一

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经营主体优先入驻平台。注册在新县县域

内的贸易企业可以受供应商委托，在“832平台”代理销售

农副产品。 

（二）产品申请条件。供应商在“832平台”所售农副

产品应出产自新县，符合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，

对本地区脱贫群众增收带动作用明显。优先支持绿色食品、

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、取得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

格证的产品、新县特色产业规划确定的主导产业相关产品。 

二、 供应商审核推荐流程 

新县建立“主体自愿申请、县级部门推荐、平台审核”

的“832平台”供应商审核推荐机制。 

（一）供应商申请。供应商通过“832平台”供应商审

核推荐管理系统(gy.fupin832.com,以下简称管理系统)在

线提交入驻申请，按要求填写市场主体信息、产品信息。贸

易企业受供应商委托在“832平台”代理销售农副产品的， 

应按要求提交企业信息、所代理供应商出具的销售授权委托

书。贸易企业从新县农户收购农副产品在“832平台”销售

的，可不提供销售授权委托书，但应对所售农副产品来源作

出书面说明。 贸易企业可受供应商委托在“832平台”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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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代为提交入驻申请。供应商和贸易企业对提交的申请材

料和联农带农帮扶成效真实性负责。 

（二）部门推荐。新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同乡村振兴部门

建立“832平台”供应商审核推荐机制。依据部门职责和行

业管理情况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重点对供应商生产经营状况、

产品供应能力和质量安全进行把关，县级乡村振兴部门重点

对供应商联农带农和帮助脱贫群众增收情况进行把关。供应

商提交申请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推荐工作。 

（三）平台审核。“832平台”按照网络销售平台相关

法律法规要求，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县级部门推荐供应商

相关信息的审核。通过审核的供应商，“832平台”为其开

通销售权限。 

三、供应商管理与服务 

（一）加强供应商动态管理。新县县级财政、农业农村、 

乡村振兴、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加强供应商和产品动态管理，

明确职责分工，强化对供应商在“832平台”所售产品质量、

售价、产地真实性、销量等方面监督检查，对存在问题的供

应商督促整改，情节严重或拒不整改的取消其供应商资格。 

（二）加强价格、质量监测和用户评价管理。“832平

台”依法制定并公开平台交易规则和服务协议。建立完善价

格监测、质量监督和用户评价机制，对存在价格虚高、产品

质量不合格问题的供应商采取约谈、下架产品等措施，并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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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县级部门报告。 

（三）提升平台服务能力。“832平台”落实政府采购

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政策要求，制定完善交易规则，编制用户

操作手册，免费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展示、网上交易、物流

跟踪等服务。丰富农副产品展示维度，对绿色食品、有机农

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、新县特色产业规划确定的主导产业

相关产品优先展示。围绕供应商需求，拓展运营培训、包装

设计、仓储物流、品牌推广等市场化增值服务，推动脱贫地

区产业升级发展。 

四、加强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加强跟踪评估。新县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、

乡村振兴部门、供销合作社应及时落实政策要求，强化“832

平台”运营服务、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工作跟踪评估，及时将

发现的问题和本地反馈的意见通告“832平台”,推动整改和

改进。 

（二）强化沟通协调。新县财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、

乡村振兴部门、供销合作社建立沟通机制，加强会商协作，

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。“832平

台”定期向省级以上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和供销合作

社等部门报告供应商入驻、产品销售、平台运营情况，为相

关部门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工作支撑。 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总结宣传推进政府采购脱贫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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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副产品工作成效，加大产销对接力度，进一步激发全社会

参与积极性。鼓励承担帮扶任务的国有企业、国有金融企业

通过“832 平台”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。各单位通过“832

平台”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情况纳入本单位消费帮扶

工作成效评价。 

 

附件：市场主体申请入驻“832平台”需填报的信息 

 

 

 

新县财政局 

2022年 12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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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市场主体申请入驻“832 平台”需填报的信息  

  
市场主体类型 市场主体信息  产品信息  

供应商 

(注册在新县县

域内生产农副

产品的企业、农

民专业合作社、

家庭农场等市

场主体) 

1.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银 

行账户信息、食品生产许可证、食品 

经营许可证。  

2.联农带农成效佐证材料。 

3.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证明、“一村一品”

示范村镇经营主体证明。(如 有) 

1.拟销售产品在新县的预计

年产量 、 产 品 名 称 、 产 品

品牌 (如有 ), 产品规格、产

品产地。 

2.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质检报

告。(如有 ) 

3.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及地

理标志农产品证书、食用农产

品承诺达标合格 证 。(如有 ) 

贸易企业 

(注册在新

县县域内，受

供应商 委 托

在“832 平台”

代理销售农

副产品 ) 

1.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银 

行账户信息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。 

2.所代理供应商出具的销售授权委

托书。 

3.贸易企业受供应商委托代为提交

入驻申请的，还应提交供应商的以下

材料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

食品生产许可证、联农带农成效佐证 

材料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证明

(如 有)、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经营主 

体 证 明 (如 有 )。  

贸易企业受供应商委托代为

提交入驻申请的，还应提交以

下材料： 

1.拟销售产品在新县的预计年

产量 、产 品 名 称 、产 品 品

牌 (如有 ) 产品规格、产品产

地。 

2.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质检报

告。(如有 ) 

3.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及地

理标志农产品证书、食用农产

品承诺达标合格证。(如有 ) 

贸易企业 

(注册在新县县

域内，从脱贫县

农户收购农副产

品 在 “832 平

台”销售 ) 

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银行

账户信息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。 

1.产品来源书面说明。 

2.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质检

报告。(如有 ) 

3.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

证。 (如有 ) 

注：市场主体申请入驻“832 平台”,应当根据主体类型填报相应的市场主体信息和产品信

息。


